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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2022 年度第四次开放日常申购、赎回业务公告

1 公告基本信息

基金名称 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基金简称 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定开

基金主代码 970034

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，定期开放

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6 月 11日

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

称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公告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及配套法规、《华安证券合赢三

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》、《华安证券合赢三个

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》

申购起始日 2022 年 12月 1 日

赎回起始日 2022 年 12月 1 日

开放期和封闭期安排 本集合计划的首个封闭期为合同生效之日（包含该日）起不超过 3

个月的期间，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，之后为每个开放期结束之日

次日（包含该日）至下一个开放期首日（不包含该日）的期间。在

每个封闭期内，本集合计划采取封闭运作模式，投资者不得申请申

购、赎回本集合计划份额。

注：本次开放日常申购、赎回业务的期限为 2022年 12月 1 日、2022

年 12月 2日，2022年 12 月 5日起本集合计划将继续转入封闭期。

2 日常申购、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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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可在开放日办理集合计划份额的申购和赎回，具体办理时

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，但

集合计划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集合计划合同

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、赎回时除外。

集合计划合同生效后，若出现新的证券/期货交易市场、证券/期

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，集合计划管理人将视情况对

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，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《信息

披露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。

本集合计划每个开放期均为两个工作日，首个封闭期自 2021 年

6 月 17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，不满三个月，后续封闭期均满三

个月，具体参考：

本集合计划上一个开放期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2

日止，上一个封闭期自 2022 年 9月 3日至 2022 年 11月 30日止。本

集合计划本次开放期自 2022 年 12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止，本

次封闭期自 2022 年 12 月 5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。开放期内，本

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，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、赎回业务。开

放期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，封闭期内本集合计划不

办理申购、赎回业务。本集合计划下一个开放期自 2023 年 3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3 月 2 日止，下一个封闭期自 2023年 3月 3 日至 2023 年

5月 31日止，以此类推。

3 日常申购业务

3.1 申购金额限制

投资人通过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

币 1元（含申购费，下同），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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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操作中，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，可根据情况

调高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，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，

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。

3.2 申购费率

无

4 日常赎回业务

4.1 赎回份额限制

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集合计划份额赎回。每次赎回集合计划

份额不得低于 1份，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

网点保留的集合计划份额余额不足 1份的，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。

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，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有其

他规定的，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。

4.2 赎回费率

本集合计划收取赎回费。赎回费率按集合计划份额持有期限递减。

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：

持有时间 D（单位：日） 赎回费率

D＜7 1.5%

D≥7 0

赎回费用由赎回计划份额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承担，在持有人

赎回计划份额时收取。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 天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

费全额进入集合计划资产；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7天的投资人不收取

赎回费用。

注：一个月以 30 日计算。原计划份额持有时间从华安证券合赢

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生效日起计算。



4

4.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

无

5 日常转换业务

5.1 转换费率

本集合计划暂未开通转换业务。如本集合计划日后开通转换业务，

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

公告。

5.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

无

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

本集合计划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。 如本集合计划日后开

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，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

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公告。

7 销售机构

本集合计划的销售机构包括：

名称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天鹅湖路 198 号

法定代表人：章宏韬

电话：0551-65161926

传真：0551-65161861

联系人：杨海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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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：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 2层

法定代表人：其实

电话：021-54509977-8620

联系人：胡乃菁

名称：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西区 4 号楼

1层 103室

法定代表人：盛超

电话：15901238796

联系人：段江啸

名称：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白塔二南街 18-2 号 B 座

601

法定代表人：朱荣晖

电话：13918960890

联系人：庞文静

名称：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

路 70弄 1号 208-36 室

法定代表人：李兴春

电话：137889786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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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郭德涵

名称：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号

1号，明月路 1257 号 1幢 1 层 103-1、103-2 办公区

法定代表人：冯轶明

电话：021-20530070

联系人：曹雪

名称：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-5号

法定代表人：钱燕飞

联系方式：18551603063

联系人：刘念

名称：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众仁路 399 号运通星财富

广场 1号楼 B 座 14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新章

电话：021-68595976

联系人：张爽爽

名称：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

（西扩）N-1、N-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 5层 518室

法定代表人：穆飞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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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10-62675369

联系人：邵文静

名称：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

2层 202室

法定代表人：樊怀东

电话：0411-39027817

联系人：辛志辉

名称：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900弄 15号 526 室

法人代表人：尹彬彬

电话：18402139576

联系人： 方嘉瑶

公司名称：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 118 号 10层 1206

法定代表人：彭浩

电话：18201874972

联系人：孔安琪

公司名称：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朝阳区创远路 34 号院融新科技中心 C 座 22

层

法人代表人：李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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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13488695016

联系人：丁晗

公司名称：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6号(写字楼)1号楼 4 层

1-7-2

法定代表人：邹保威

电话：010-89187658

联系人：张国杰

公司名称：蚂蚁（杭州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 号 1 幢

202室

法人代表人：王珺

电话：0571-26888888

联系人：程冬雷

公司名称：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 4 层 401-2

法人代表人：王伟刚

电话：13811931600

联系人：史春晖

公司名称：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

住所及办公地址：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9号高地中心 1101 室

法定代表人：杨远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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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28-86758820

联系人：史若芬

集合计划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选择其他符合要求

的机构销售本集合计划，并及时公告。

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/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

在开始办理集合计划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，集合计划管理人应当

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，通过指定网站、集合计划销售机构网站

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和集合计划份额累计

净值。

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

（1）本公告仅对本集合计划开放申购、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。

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，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《华安

证券合赢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》和《华安证

券合赢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》等相关

资料。

（2）集合计划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，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

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，集合计划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须按照《公开募

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在指定媒体上公告。

（3）有关本集合计划开放申购、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，本

公司将另行公告。

（4）本公告所述的“基金”也包括按照《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

管理业务适用<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>操作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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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》的要求进行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。

（5）风险提示：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

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，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

证最低收益。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合

同、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。

（6）咨询方式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客服热线：95318，

公司网址：http://www.hazq.com。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11月 30 日


